[bookmark: _GoBack]2025年和布克赛尔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2025年自治区党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有序推进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根据《2025年自治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及《2025年塔城地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文件要求，落实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任务，持续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处置，确保项目区农膜处置率达到85%以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基本情况。和布克赛尔县自农作物覆膜技术推广以来，使用农膜时间长达20年左右。目前，我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已从棉花发展到其它农作物，包括食葵、玉米、籽瓜类和加工辣椒等。我县地膜使用面积已达到26.36万亩，其中玉米5.0017万亩、棉花7.9729万亩、打瓜0.4449万亩、籽用葫芦5.4781、辣椒2.1595万亩，其他作物，5.3035万亩（食葵、油菜等）。  
（二）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和布克赛尔县棉花、玉米、葫芦瓜等作物覆膜种植面积占到总播面积的94.7％，2024年度地膜回收率达85.1%。
二、基础条件
（一）县域内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和布克赛尔县没有废旧地膜加工企业；没有能进行能源化利用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焚烧厂、火电厂、水泥窖等企业；正规的农用残膜回收机械少，农用残膜回收均是农户通过采用打草机、搂草机、人工捡拾等方式回收田间废旧地膜。截至目前，全县共建设残膜回收存放点3个，每年参与残膜回收工作人员300余人，2024年地膜使用量931余吨，回收量为2000余吨（折算回收净重1070余吨）。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2019年，由自治区统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对和布克赛尔县开展20个残膜监测点监测情况来看，和布克赛尔县地膜平均残留量为4.19公斤/亩，其中：瓜类覆膜地块平均残留量4.91公斤/亩，玉米覆膜地块地膜平均残留量3.67公斤/亩，棉花覆膜地块地膜平均残留量6.67公斤/亩。
[bookmark: _Toc24689]（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目前，和布克赛尔县没有地膜生产企业，没有地膜销售网点，历年来农户使用地膜均采购于昌吉州、阿勒泰市、兵团184等周边县市。
三、实施必要性
一方面我县农户普遍覆盖 0.01毫米标准地膜，长期种植棉花、食葵等经济作物，地块地膜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由于新材料地膜和地膜回收技术跟不上，塑料地膜长期残留在农田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我县天气影响每年秋季回收时间紧回收任务重。通过调查，废旧地膜主要残留于30cm左右的耕层土壤，0-20cm土层占总残留量的80%，严重影响播种质量和出苗率。此外，田间地头散落堆放的残膜严重影响村容村貌，污染农村环境。所以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截至目前，我县暂无专业残膜回收循环回收利用企业，暂未形成有效的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这些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残膜回收工作方案，继续改进完善残膜回收机适应性，提高回收质量，降低含杂率，实现残膜回收与资源化再利用有效衔接。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任务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治理“白色污染”的要求，按照《自治区农田地膜污染治理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安排，以加快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导向，做好我县2025年1万亩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工作，建立健全科学高效回收利用体系，积极引进专业残膜回收循环回收利用企业，不断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
（2） 重点任务
1、适用范围。在加工番茄、瓜类、蔬菜、玉米、食用向日葵等适宜作物，按照适度集中原则，稳妥有序使用符合国家标准GB/T 35795—2017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主要成分为具有完全降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脂肪族一芳香族共聚酯等生物质材料，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可加入适当比例的淀粉、纤维素等，以及其他无环境危害的无机填充物、功能性助剂）。鼓励开展以1,4-丁二醇(BDO)等为原料、符合国家标准GB/T 35795—2017的全生物降解地膜试点应用。
2、补贴方式。补贴形式以直接补助为主、间接补助为辅，按照自主申报，村队核实、乡镇100%复核，核对购买数量、使用面积后；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抽查30%，审核确认后，申请财政部门支付补助资金。
3、补贴标准。项目补助资金60万元，亩均补助45元，补助面积1万亩。

表：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项目资金分配及概算表
	序号
	任 务
	内 容
	数量
	单位
	补助
标准
	拟实施
单位
	中央补助资 金（万元）

	

1
	
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推广
	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补助
	1
	万亩
	45
	农户或合作社
	
45

	
	
	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跟踪评价
	1
	项
	10
	第三方
	10

	2
	地膜残留监测
	残膜回收监测网点数据采集和分析
	20
	个
	0.25万元/个
	第三方
	5

	合计
	
	
	
	
	
	
	60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本项目由和布克赛尔县人民政府牵头领导，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县分局、县财政局具体实施。统筹规划，协同推进。由县农业农村局制定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保障项目的有效运行。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拨付，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县分局和农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执法宣传，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各示范区具体落实。建立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体系的长效运行机制。
（二）强化资金管理。抓好补助资金落实落地工作，定期调度和报送资金使用进度。加强绩效考核评价，保障资金规范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采用适当形式公示补贴发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杜绝弄虚作假行为，不得套取、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确保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相较于传统地膜全生物降解膜的价格可能略高，但其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益更为显著。本项目建设实施后，由于没有残膜污染，预计由残膜污染引起的5%的作物减产不会再产生，相当于使作物增产5％以上。
（二）社会效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在带来显著效益的同时，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地膜，不能及时回收，随着每年耕翻土壤而积累在耕作层内，致使耕地遭到严重的残膜污染，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清除残留膜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全生物降解膜能够在自然条件下自行分解，避免了普通地膜在土壤中残留的问题，从而减少了对土壤的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此外，全生物降解膜的使用减少了地膜回收的负担，降低了清理成本，进一步促进了环境保护。
（三）生态效益。该项目实施可从根本上解决覆膜种植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净化土壤，改善土壤生态环境，保护农田土壤、实现地膜覆盖技术条件下土壤的水肥和微生物的良性循环，不仅增温保墒，还能节省地膜回收成本，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友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附件1：
2025年申报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流程
为切实做好2025年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工作，规范申请办理和核验行为，防范管理风险，提高办补效率，进一步便民利民，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政策实施相关规定，结合和布克赛尔县实际，进一步规范2026年春季申办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具体流程如下：
1、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农户实名制台账（各乡镇）。
2、产品合格证（产品名称、类别、标称厚度、宽度、参考长度、净质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名称、地址、执行标准、检验员印章等）。
3、购买全生物降解地膜发票（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的农户与种植大户实名制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4、与厂家签订的购膜合同。
5、地膜生产厂家产品与原料合格的CMA检验报告。
6、补贴对象身份证、“一卡通”复印件。
7、乡镇验收单。
各乡镇核验核查农户与种植大户使用的农膜和农作物面积、并在村队（社区）及乡镇公示审核无误后向县农业农村局申报补助资金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等核验审核通过后，将把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农户账户里。

附件2
2025年-2026年和布克赛尔县全生物降解膜
任务分解表

	序号
	乡镇（场）
	补助面积（亩）
	补助资金（万元）

	1
	查和特乡
	1600
	7.2

	2
	夏孜盖乡
	1800
	8.1

	3
	和什托洛盖镇
	2000
	9

	4
	查干库勒乡
	1000
	4.5

	5
	铁布肯乌散乡
	1300
	5.85

	6
	巴音敖瓦乡
	1300
	5.85

	7
	莫特格乡
	1000
	4.5

	
	合计
	10000
	45



附件3
	                                    地膜使用台账                                                       月

	序号
	使用日期
	使用人
（购买人）
	联系方式
	地膜名称
	使用地点
	使用作物
	使用面积（亩）
	使用量（公斤）
	规格
	品牌（生产企业）
	执行标准
	生产日期
	销售单位（门店网点）

	
	
	
	
	
	
	
	
	
	厚度（mm）
	宽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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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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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乡镇（签字、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